关于组织开展第二批产教融合创新发展课题——教育数字化专项研究的通知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和《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深化产教融合，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决定开展第二批产教融合创新发展课题—教育数字化专项研究研究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研究方向
本专项课题立足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以教学改革为核心牵引、数字技术为关键支撑、产教协同为重要路径，通过重构相关专业实训教学内容、优化实践教学体系，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重点围绕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实践条件与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开展系统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及相关要求详见《课题申报指南》（附件1）。
二、课题要求
1.课题研究应突出应用性与创新性，注重形成标准体系、制度规范、实施意见、工作指南、课程体系及教材资源等可操作、可落地、可推广的实践成果。
2.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均可作为课题申请的依托单位，鼓励跨区域、多单位联合申报，协同开展研究。
3.申报单位应具备相关的研究基础，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人力按时完成项目的研究和交付，并对课题组成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负责。
4.课题承担单位应保证课题研究质量，并按照要求定期提交阶段性研究成果。
5.课题由规建中心统一立项、管理，并提供经费支持。研究周期原则上为一年。
6.请各申报单位于2026年6月30日前登录http://topic.owmlab.net在线申报课题，电子版通过申报后，将加盖公章后的纸质版课题申报书一式两份邮寄至我中心。
7.中心收到申报材料后，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通过审查的申报材料，中心将组织专家采用集中审核或通讯审核等方式进行审核，并对通过审核的课题予以立项公示。
8.中心将与立项课题单位签订课题委托协议，并负责开展课题的中期检查、结项验收等工作。
三、联系方式
1.联系人：孙老师 18600094327  张老师 010-66093467
2.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园村3号交大科技大厦15层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邮编：100044）
附件1：课题申报指南
附件2：教育数字化专项研究课题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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